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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就业歧视问题 

案例背景：某小区高档会所因多次参加招聘会未果，找到职业指导老师寻求

帮助。以下是该单位的招聘公告： 

招聘岗位 迎宾接待 

招聘人数 2 人 

招聘要求 女性，20 岁左右，旅游或饭店服务专业，中专学

历，肤色白皙，脸上无痘，身高 1.6 米以上，一

年以上工作经验 

薪金待遇 4500-5000 元/月 

城镇户口上五险（城镇户口交纳住房公积金） 

 

主要问题：用人单位依据招聘岗位特点，“过度”细化招聘要求，是招聘难、

成功率低的主要原因。针对本案，我们归纳出三个主要问题：一是招用要求中， 不应设

置“性别”、“肤色”等限制条件；二是薪金待遇中，“城镇户口”不应区别对待；三

是缺少对“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的描述。以上这些问题，既属于违规行为，也是

造成招聘难的关键。 

文件依据：《就业促进法》第三条 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

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 

《劳动力市场暂行条例》第二十四条 用人单位发布或者向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提供的单位基本情况、招聘人数、招聘条件、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基本劳动

报酬等招聘信息，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方面

的歧视性内容。 

案例分析（诊断识别）： 

在用人单位提交招聘公告或简章时，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发现招聘单位不合理、

不合规、不合法的招聘观念和行为。归纳起来，我们需要把握住这四个关键环节： 一是

审核招聘简章。主要审核招用条件中“民族”、“性别”、“学历”、“宗教信仰” 等方面的

要求和限定。二是现场询问。主要结合岗位工种的工作环境、劳动强度 等，了解招用条

件设定的合理性。三是信息核查。主要通过暗访、抽查、入户走 访等方式，考察招

聘信息的真实度。四是公布监督举报电话。公布监督机关和监 督电话。主要通过应试

人员的主动反馈和跟踪回访，了解招聘单位实际情况。 

延伸思考：一是用人单位提供的招聘简章与实际招用条件经常出现不一致的 



情况；二是单位招聘人员、职业指导人员对政策文件的综合理解和应用，直接影响

招聘的难易度和诊断辨识度。 

 
二、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乱收费问题 

案例背景：某科技发展公司（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招聘简章发布的

岗位是“手机 APP 测试工程师”，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接受应届毕业生，熟悉软

件测试理论和方法，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和独立承担工作的能力。缴纳五险一

金，月薪 4500 至 9000 元。但在现场招聘的时候，求职者小周面试合格后，要 

求接受 1 个月的在职培训，培训期间交纳 1 万元培训费，考试合格后，正式分配

岗位。 

主要问题：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经常出现收取“招聘服务费”、“推荐费”、

“广告费”、“培训费”等不同项目的收费情况，通过求职者面试后跟踪结果反馈， 我们很

容易获取用人单位在实际招聘过程中呈现的违规招聘行为。从上述案例中， 我们诊断识别

出两个问题：一是用人单位招聘现场的说法与招聘简章不一致，是 不真实、不合法

的招聘行为。 

文件依据： 《劳动力市场暂行条例》第二十六条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接受

用人单位委托招聘人员，应当要求用人单位提供招聘简章、营业执照或者有关部

门批准设立的文件、经办人的身份证件、用人单位的委托证明，并对所提供材料

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 第二十 

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规定，发布的招聘信息不真实、不合法，未依法开展

人力资源服务业务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

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人力

资源服务许可证；给个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

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二是用人单位以招聘为由，开展培训报名宣传的行为属于违规行为。 

文件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九条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

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

取财物。 

案例分析（识别诊断）：针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代理招工行为，我们

需要充分重视初次接洽与单位备案资质审查的环节。这里归纳出四个能够快速识

别招用工问题的常用方法：一是审核协议内容。从用工单位与代理机构的合作协

议中找问题，重点审核协定签订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尤其是审核收费项目是

否合法合规。二是审核招聘简章（公告）。从招聘简章了解招聘工种的数量、招

用条件、薪酬价位、合同签订时间、试用期等相关内容。三是信息核查。主要通过

暗访、抽查、入户走访等方式，考察招聘信息的真实度。四是公布监督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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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主要通过应试人员的主动反馈和跟踪回访，了解招聘单位实际情况。 

延伸思考：一是定期对用人单位开展法律法规宣传培训，面试前对求职者进

行维权指导是降低应试风险的有效手段。二是健全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电子

招聘档案，依据招聘行为和跟踪反馈结果，分类健立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诚信

等级评价，可以有效提升识别诊断的效率。 

 
三、 试用期不合规问题 

案例背景：报名参加招聘会的某单位，招用营销人员 10 名。要求 1 年以上

销售行业、服务行业经验；掌握销售技能，具有主动营销的意识；具有较强的亲和力、

沟通能力与服务意识；有上进心，敢于尝试、开拓社区融入、营销新方法； 具有勤奋

实干，吃苦耐劳的精神。月薪 4000 至 8000 元，缴纳五项社会保险，有 

过节费、集团福利、年底双薪、交通补助；与公司直签合同 3 年，与派遣公司合 

同 1 年，试用期 6 个月，表现出色可提前提出转正申请。 

主要问题：通过审核用人单位提供的招聘简章，或现场巡视招聘单位自行制

作的简章，我们能够发现，招聘单位在合同签订方面存在疏漏和违规表述。上述案

例，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招用条件相同，签订合同方不同，存在就业歧视； 

（2）签订合同年限不同，试用期相同，存在《劳动合同法》违规现象。 

文件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规定：“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

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

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

月。”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的， 

不得约定试用期。” 

“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 

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 

案例分析（识别诊断）：招用工单位为了减少招聘现场问题的回复频次，以

及复试、录用之后可能预见的纠纷，依据用人单位自行制定的“规则”，在招聘

简章上详细注明了合同签订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以下四个环节，可以帮助我们有效

识别和诊断出用人单位存在的问题和疏漏：一是审核招聘简章。重点审核合同签

订方、签订期限、试用期说明等合同样本的相关内容。二是现场询问。依据签订合

同期限，具体了解招录人员的试用时间，以及无法按期转正的案例。三是信息核查。

主要通过暗访、抽查、入户走访等方式，考察招聘信息的真实度。四是公布监督举

报电话。主要通过应试人员的主动反馈和跟踪回访，了解招聘单位实际情况。 

延伸思考：招聘简章虽然没有过多的招用条件限制，如学历、年龄等，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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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劳动合同签订上存在招用工随意的现象，势必在日后引发严重的劳动争议。

鉴于此，职业指导人员应该通过问询、信息发布前的二次核查、跟踪回访等有效 途

径，提前考察、预防和杜绝违法违规现象发生。 

四、 供求信息涉密问题 

案例背景：张某，大专学历，法律专业，想找一份与专业对口的法律顾问助理

岗位，期望月薪 3000 元。为了帮助张某尽快找到适宜的工作，热心的就业服务

专员小王把张某的《个人简历》放在了“个人简历查询”窗口的显著位置。还叮

嘱服务台的引导人员优先推荐。 

近期，就业服务专员小王接到应聘者张某的来电，投诉自己的个人简历信息被

泄露。据张某描述，有多家用人单位，包括许多劳务派遣企业给自己打电话， 本

地号码或者外地号码，有的让他去做销售，有的让他去卖保险，有的让他去当工人。

因为他只到小王老师这里投递过一份简历，莫名得到这么多“骚扰电话”，让他很恼怒。 

主要问题：就业服务专员小王一心想帮助张某推荐工作，尽早就业，忽略了

对招聘单位审核环节，从服务的结果看，泄露了求职者的个人信息，也触犯了相

关法律条文的规定。 

文件依据：《劳动力市场暂行条例》第二十九条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布人力

资源供求信息，应当建立健全信息发布审查和投诉处理机制，确保发布的信息真实、

合法、有效。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业务活动中收集用人单位和个人信息的，不得泄露或者

违法使用所知悉的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 

案例分析（识别诊断）：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需要本着对服务对象负责的态度，严格执行供求信息“涉密”

方面的法律法规。在这里，我们建议把握住五个关键环节：一是审核招聘简章。重点

审核招用岗位名称、数量。二是现场询问。依照招聘简章推荐应聘人员， 如使用自助

查询系统的，要对招聘单位选择的人员进行查验。三是信息核查。依据招聘单位获取

的求职者信息，跟踪回访通知面试的进度，尤其是面试单位与备案单位是否一致。四

是签署保密协议。与招聘单位约定涉密内容、权利义务和违约条款等。五是公布监督

举报电话。主要通过应试人员的主动反馈和跟踪回访， 了解招聘单位实际情况。 

延伸思考：一是向求职者宣传可能泄露个人隐私的渠道、方法，防微杜渐； 

二是显著位置公示监督举报电话。 


